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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科字〔2023〕7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年度南昌市第一批 

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加快打造区域科创中心,充分

发挥科技支撑在“巩固提升发展首位度、充分彰显省会担当”中

的引领作用,做好 2023 年度南昌市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申

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计划类别 

本次受理申报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两大科技计划的 6 个项目类别。 

1．创新引导计划。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（第一批）、

科技金融。 

2．创新平台计划。包括创新载体、南昌市重点实验室、南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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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省技术创新中心奖励兑现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南昌市注册登记一年以上（2022 年 1 月 12 日前完成注册），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、民办非企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．项目负责人基本要求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58

周岁[1965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（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科

技计划项目除外）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、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。

每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 

2．申报单位基本要求。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

配的基础条件，有研发活动和研发投入，具有一定的人才和技术

条件，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。没有研发投入的

企业，不得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 

3．项目基本要求。项目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技术和产业政策，

有确定的资金来源、合理的投资结构和明确的绩效目标，实施周

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年。 

四、限制条件 

1．申报单位不得将同一项目（含名称不同、项目负责人不同，

但实施内容基本相同的）向多个科技计划重复申报，一经发现，

取消该单位本年度所有项目申报资格。 

2．对承担了我市科技重大项目以及 2019 年（含）以来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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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项目的单位，项目实施周期已过尚未验收/结题的，其申报的

项目不予受理。 

3．对承担了我市科技重大项目未按约定偿还项目经费的企业，

该企业申报的项目不予受理。 

4．本年度纳入研发统计范围却未填报企业研发投入的企业申

报的项目不予受理。 

5．2023 年 3 月 22 日之前，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有立案

信息的、在南昌市企业监管警示系统中标示为红色警示类别的、

在“信用中国”或者地方信用网站等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

企业信用记录或者信用报告中有信用异常的，不在本次申报对象

范围。（以业务主管科室 2023 年 3 月 22 日 17:00 前查询结果为

准） 

五、申报流程 

1．网上申报。项目申报单位登录南昌市科技局官网，进入“南

昌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管理系统”，注册单位信息，提交项目电

子申报材料。项目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2 日，网上

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年 2月 28日 17:00。 

2．县区推荐。项目一律实行属地管理。所有申报项目均由所

在县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

企事业单位（以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为准）申报的科技计划项目

进行网上在线审核推荐，审核截止时间为 2023年 3月 7日 17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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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予推荐的项目，必须在项目申报系统中说明原因。 

3．审核受理。市科技局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网

上在线审核受理，审核截止时间为 2023年 3月 22日 17:00。不予

受理的项目，必须在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中反馈不受理原因。 

4．纸质材料报送。本批次仅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需报

送纸质材料。项目审核受理后,申报单位下载打印《南昌市促进科

技成果转移化补助申请表》(A4 纸张双面打印)与对应的技术交易

合同复印件、相关付款凭证及对应发票复印件、技术合同登记证

明复印件（各一份，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）装订成册，按电话通知

时间携原件材料至现场核验。（核验无误后原件带回，仅报存复

印件材料） 

六、相关说明 

1．各单位、各部门须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本单位、本部门账户

和密码；账户信息如有遗忘，可根据注册账户手机申请找回。 

2．项目推荐单位、项目申报单位务请及时关注项目申报管理

系统的用户端口提示信息，以便及时修正、提交、审核项目材料。 

3．上传至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申报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律

使用 word格式文件，其他附件一律要求 pdf格式文件，单个文件

容量不得超过 30M。 

4．鉴于“统计联网直报平台”开网时间为 2023年 1月 20日，

企业可先行填报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 表）、企业研究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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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 表）。之后，我局将以统计部门最终核

实为准。 

5. 项目申报材料中的内容和指标应按照填报说明要求据实

填写，申报材料的主要内容和技术、经济指标将作为项目立项实

施后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。 

6．根据市财政资金管理要求，项目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开始

后至项目资金下达前出现注册地变更情况，项目资金将无法下达。 

7.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 2023 年分两批申报，上半年

和下半年各一批，本批次未申报的可在第二批申报。 

七、申报、审核时间及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

1．申报、审核时间及项目业务咨询联络方式 

序

号 

计划 

类别 
项目名称 

网上申报

截止时间 

县区推荐 

截止时间 

科室受理截

止时间 

业务咨询 

电话 

1 

创 新

引 导

计划 

促进科

技成果 

转移转

化专项

（第一

批） 

促进科技成果

转移转化补助

项目 

2023年2月

28日 17:00 

2023年 3

月 7日

17:00 

2023年3月

22日 17:00 

科技成果转移

转化中心

83986012 

科技金

融 
科技保险专项 

2023年2月

28日 17:00 

2023年 3

月 7日

17:00 

2023年3月

22日 17:00 

创新平台与科

技金融科

83884236 

市科技投资经

营有限公司

86589266 

2 

创 新

平 台

计划 

创新载

体 

省级众创空

间、科技企业

孵化器补助 

2023年2月

28日 17:00 

2023年 3

月 7日

17:00 

2023年3月

22日 17:00 

高新技术科

83884249 

市级科技企业

孵化器认定、

众创空间备案 

2023年2月

28日 17:00 

2023年 3

月 7日

17:00 

2023年3月

22日 17:00 

高新技术科

838842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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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计划 

类别 
项目名称 

网上申报

截止时间 

县区推荐 

截止时间 

科室受理截

止时间 

业务咨询 

电话 

研发平

台 

南昌市重点实

验室、南昌市

工程技术研究

中心申报 

2023年2月

28日 17:00 

2023年 3

月 7日

17:00 

2023年3月

22日 17:00 

创新平台与科

技金融科

83884236 

省技术创新中

心奖励兑现 

2023年2月

28日 17:00 

2023年 3

月 7日

17:00 

2023年3月

22日 17:00 

创新平台与科

技金融科

83884236 

2．项目申报管理系统技术咨询联络方式 

南昌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网络平台科 

联系人：刘稳 0791-86211387 

 

附件：《2023年度南昌市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》 

 

 

 

南昌市科学技术局 

2023年 1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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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2023年度南昌市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 

根据《中共南昌市委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创新驱动

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洪发〔2016〕20 号）

要求，紧紧围绕我市产业发展战略，以“巩固提升发展首位度、

充分彰显省会担当”为动力，为全力推进我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，

制定 2023年度南昌市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创新引导计划 

（一）项目类型 

创新引导计划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（第一批）、科

技金融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

1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（第一批） 

（1）技术交易补助 

①技术交易按照《民法典》依法订立合同，且合同类型属于《技

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〔2000〕063号）及《技术合

同认定规则》（国科发政字〔2001〕253号）等文件界定的技术开发或

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合同。 

②技术交易合同须按照属地原则经卖方所在地技术合同登记部门

认定登记，登记日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。 

http://www.jxstc.gov.cn/xzzx/0114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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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技术交易涉及专利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

专有权、动植物新品种权、生物医药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转让的，须

提交相关权属变更文件；技术交易涉及技术境外进出口的，须经商务

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。 

④申请补助的技术交易为非百分百关联交易。 

⑤项目申报日之前，技术交易各方在中国的执行信息公开网中无

立案执行信息、在中国企业监管警示系统中未标示为红色警示类别、

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无信用异常信息。 

⑥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必须有研发活动和研发投入，并完成了2022

年度企业研发相关情况报表填报工作。 

（2）技术合同登记补助 

①申请补助的技术合同须是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

日期间，经我市技术合同登记部门认定登记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许可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合同。（已经享受前项技术交易补助

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合同不重复享受技术合同登记补助） 

②法定资质机构开展的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、安装、监理以及产

品常规性检验、检测、认证、分析、测试等交易合同不属于补助范围。 

③目申报日之前，申报单位在中国的执行信息公开网中无立案执

行信息、在中国企业监管警示系统中未标示为红色警示类别、在“信

用中国”网站无信用异常信息。 

④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必须有研发活动和研发投入，并完成了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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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企业研发相关情况报表填报工作。 

2．科技保险 

（1）支持对象 

①申报企业为南昌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有独立法人资格

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研发机构。 

②其它申请科技保险资金的企业，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A、研发的技术和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支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

南昌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; 

B、以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

和科技成果转化为主营业务，其高新技术产品、高新技术服务的

收入应占企业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50%以上； 

C、拥有自主研发的技术储备（含授权的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

登记的成果、认定的重点新产品）、授权转让的专利或专有技术等； 

D、有技术研发活动，每年用于研发投入的经费占企业年销售

收入的 2%（含）以上。 

（2）支持投保险种 

必须是在中国银保监会备案的以下险种： 

A、企业财险类：高新技术关键研发设备保险、高新技术营业

中断保险、高新技术财产综合险、高新技术财产一切险、物流货

物保险、专利执行保险。 

B、责任保险类：高新技术产品研发责任保险、高新技术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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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保险、高新技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、高新技术产品质量保证

保险、项目投资损失保险、公众责任保险、雇主责任保险、专利

侵权责任保险。 

C、信用保证保险类：高新技术小额贷款保证保险、海外投资

保险、国内短期贸易信用保险、专利质押融资保证保险、专利许

可信用保险。 

D、人身险类：高新技术高管人员、关键研发人员团体意外伤

害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。 

E、其它在中国银保监会备案的新增险种。 

（3）保险保费的计算时间 

科技保险保费实际发生日期须为 2022年 1月 1日（含）至 2022

年 12月 31日（含）（以发票日期为准）。 

（三）申报材料 

1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（第一批） 

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 2022年度研发投入证明材料。规

模以上企业提交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 表）、企业研究开

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 表），并加盖本企业公章；其他企业从

江西省税务局电子税务局打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（A107012

表），加盖本企业公章；新型研发机构提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

事业单位调查表，加盖本单位公章。 

（1）技术交易补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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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科技成果的受让方 

1）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化补助-科技成果受让方补助申

请表》(在线填写)。 

2）技术交易合同、相关付款凭证及对应发票。 

3）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出具的技术合同认定证明。 

4）技术交易各方由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出具的单位信用报告 

②科技成果的转让方 

1）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化补助-科技成果转让方补助申

请表》(在线填写)。 

2）技术交易合同、相关收款凭证及对应发票。 

3）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出具的技术合同认定证明。 

4）技术交易各方由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出具的单位信用报告 

③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

1）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化补助-科技成果中介方补助申

请表》(在线填写)。 

2）明确作为技术转移中介方参与促进交易的技术交易合同、

促进交易的技术合同银行收付款凭证、对应发票。 

3）所促进交易的技术合同转让方与受让方共同出具的技术转

移服务完结确认书。 

4）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出具的所促进交易技术合同认定证明。 

5）技术交易各方由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出具的单位信用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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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技术合同登记补助 

①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化补助-技术合同登记补助申请

表》(在线填写)。 

②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出具的所促进交易技术合同认定证明。 

③由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出具的单位信用报告。 

2．科技保险线上提供材料 

（1）《南昌市科技保险保费补助项目申报书》(根据申报流程

在网上进行填写）。 

（2）保险公司出具的正式保单，保费支付凭证及发票。 

（3）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认定证书，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研发机

构提供编号或认定文件；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

关于 2022年度高新产品（服务）收入或专利产品收入以及上年度

技术研发经费投入的专项审计报告。 

（4）2022 年度企业研发项目情况、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

况表。规模以上企业提交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表）、企

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 表），并加盖本企业公章；其

他企业从江西省税务局电子税务局打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

（A107012 表），加盖本企业公章。不得填报虚假数据，市科技局

将对企业进行抽查核实。提供虚假数据的取消该企业三年内申报

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资格。 

以上材料均为必备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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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支持强度 

1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（第一批） 

（1）技术交易补助 

①科技成果的受让方：按照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
补助暂行办法》(洪科规字〔2022〕2号)补助标准，对科技成果的

受让方，按其技术合同实际技术交易额的 3％进行补助，单个项目

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，同一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

200万元 

②科技成果的转让方：按照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
补助暂行办法》(洪科规字〔2022〕2号)补助标准，对科技成果的

转让方，按其技术合同实际技术交易额的 2％进行补助，单个项目

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万元，同一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

100万元。 

③技术转移服务机构：按照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
补助暂行办法》(洪科规字〔2022〕2号)补助标准，对技术转移服

务机构，按其促成年度实际技术交易额的 1%进行补助，单个项目

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万元，同一单位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

100万元。 

（2）技术合同登记补助 

按照《南昌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补助暂行办法》(洪科规

字〔2022〕2 号)补助标准，对企事业单位上一年度完成认定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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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技术合同（含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服务、技

术咨询）的累计登记额按照超额累进率予以资金补助。  

①在 200万元(含)-1000万元（含）的，按照 3‰给予补助。 

②在 1000万元-5000万元（含）的，对其中的 1000万元给予

3万元补助，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 2‰补助。 

③在 5000万元-1亿元（含）的，对其中的 5000万元给予 11

万元补助，50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 1‰补助。 

④在 1 亿元以上的，对其中的 1 亿元给予 16 万元补助，1 亿

元以上的部分按照 0.5‰补助。 

2．科技保险专项 

根据不同险种，按实际支付保费的 30％-50％的比例补助，单

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采用一次性趸交数年或分期付款

方式的保险不给予补贴。 

二、创新平台计划 

（一）项目类型 

研发平台计划包含创新载体、南昌市重点实验室、南昌市工程

技术研究中心,省技术创新中心奖励兑现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

1．省级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孵化器补助 

申报对象为 2022年新认定的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新备案的

省级众创空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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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、众创空间备案 

（1）申报市级综合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、市级综合类众创

空间备案的单位需对照《南昌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管理

办法》(洪科规字〔2021〕2号)内容，满足应具备的所有条件。申

报专业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、众创空间备案的单位，还应满足

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其他相应条件。 

（2）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要求规范命名，统一命名

为“南昌 XX科技企业孵化器”或“南昌 XX众创空间”。 

（3）同一主体不得重复申报市级孵化器和市级众创空间，高

一级的孵化器、众创空间不得再次申报低级别的孵化器、众创空

间。 

3.南昌市重点实验室 

南昌市重点实验室主要依托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建设，是

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、成果转化活动、聚集和培

养科技人才、开展学术交流、开放共享创新资源的重要基地。 

申报主体条件： 

（1）未曾列入市级重点实验室（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组建

计划的高新技术企业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

龙头企业或高校院所(院校以下属的学院或者系为申报主体，综合

性医院以科室为申报主体），已组建市级重点实验室的学院或系、

科室不能重复申报同一学科的重点实验室。 

http://kjj.nc.gov.cn/nckjj/ncs/202111/9802b1155b164ec9becdcb182bd41804/files/88f07cb935224957a627e41383905699.pdf
http://kjj.nc.gov.cn/nckjj/ncs/202111/9802b1155b164ec9becdcb182bd41804/files/88f07cb935224957a627e4138390569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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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已通过验收的

企业，如果有新的研究方向可以再次申报市级科研平台，但不再

给予资金支持。 

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： 

（1）应具有相对集中的实验用房 300 平方米（农业领域 150

平方米）以上，设备原值 300万元（农业领域 150万元）以上。  

（2）近三年承担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项以上；科研人员不

少于 20人，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人员至少 30%以上。 

（3）有明确的定位和明确的建设目标，近三年未发生学术不

端行为，能够对外开放并发挥学术引领和带动作用。 

（4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

重不低于 3%；要求建有内部研发机构，上年销售收入在 2000万元

以上，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，软件类企业上年销售收入在 5000万

元以上，省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除外。 

4.南昌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

申报主体条件： 

（1）未曾列入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或重点实验室）组建

计划的企业。 

（2）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已通过验收的

企业，如果有新的研究方向可以再次申报市级科研平台，但不再

给予资金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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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各级各类高校、科研院所必须以南昌地区企业为依托合

作共建申报。 

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： 

（1）组建工程中心要目标明确，研发任务具体，方案可行，

在某一技术领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，拥有较好的工程技术研究、

设计基础和丰富的成果转化背景与经验。 

（2）配备管理负责人和技术带头人，研发和管理人员不少于

15人，其中高级职称或硕士学位的人员不少于 30%。 

（3）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，有必要的检测、分

析、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，设备原值不低于 150 万元（农业领域

100万元）。 

（4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上一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

比重不低于 3%；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在 2000万元以上，软件类企业

上年销售收入在 5000万元以上，省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除外。 

（5）拥有有效的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

权、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。 

（6）近 3年内未发生破坏环境、侵犯知识产权，以及违反会

计法和税法等行为。 

5.省技术创新中心奖励兑现 

2022年由南昌市科技局推荐获批的省技术创新中心。 

（三）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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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省级众创空间、孵化器补助 

（1）省级众创空间、孵化器奖励申请报告（扫描件加盖单位

公章）。 

（2）2022年度省级众创空间备案、孵化器认定文件。 

（3）曾经获得过各级科技载体（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大学科技园）经费补助费用情况表。 

（4）省级众创空间、孵化器运行情况报告。 

2．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、众创空间备案 

按照《南昌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管理办法》(洪科规

字〔2021〕2 号)中所列的申报材料及系统提示，上传申报材料，

所有附件均需上传 PDF格式的文件。 

3.南昌市重点实验室 

1、《南昌市重点实验室组建申请报告》 

2、《南昌市重点实验室组建申报书》 

3、相关附件材料： 

（1）依托单位资质、经营状况及相关奖励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依托单位近 3年来承担市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、成果

奖励、专利申请和授权、出版论著，取得相关行业许可证、主持

或参与制订的国家或地方标准等相关文件或证件等。 

（3）拟建平台的试验场所、设施设备，需提供扫描图片说明。 

（4）与其他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及企业开展科技合作情况。 

http://kjj.nc.gov.cn/nckjj/ncs/202111/9802b1155b164ec9becdcb182bd41804/files/88f07cb935224957a627e41383905699.pdf
http://kjj.nc.gov.cn/nckjj/ncs/202111/9802b1155b164ec9becdcb182bd41804/files/88f07cb935224957a627e4138390569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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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技术转移转化情况。 

（6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企业上一年度会计报表、研

发项目情况、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。规模以上企业提交企业研

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表）、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

表），并加盖企业所在地统计部门的公章；其他企业从南昌市科技

局官网下载中心下载后填报，加盖本企业公章。不得填报虚假数

据，市科技局将对企业进行抽查核实。提供虚假数据的取消该企

业五年内申报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资格。 

以上均为必备材料。 

4.南昌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

（1）《南昌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申请报告》 

（2）《南昌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申报书》 

（3）相关附件材料： 

① 依托单位资质、经营状况及相关奖励证明材料。 

② 依托单位近 3 年来承担市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、成果

奖励、专利申请和授权、出版论著，取得相关行业许可证、主持

或参与制订的国家或地方标准等相关文件或证件等。 

③ 拟建平台的试验场所、设施设备，需提供扫描图片说明。 

④ 与其他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及企业开展科技合作情况。 

⑤ 技术转移转化情况。 

⑥ 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企业上一年度会计报表、研



- 20 - 
 

发项目情况、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。规模以上企业提交企业研

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表）、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

表），并加盖企业所在地统计部门公章；其他企业从南昌市科技局

官网下载中心下载后填报，加盖本企业公章。不得填报虚假数据，

市科技局将对企业进行抽查核实。提供虚假数据的取消该企业五

年内申报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资格。 

以上均为必备材料。 

5.省技术创新中心奖励兑现 

（1）国家级（省级）科技创新平台奖励申请表（加盖单位公

章）。 

（2）省科技厅 2022年有关批文。 

（3）省技术创新中心运行情况报告。 

（4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上年度企业研发项目情况、

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。规模以上企业提交企业研究开发项

目情况（107-1 表）、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 表），

并加盖本企业公章；其他企业从南昌市科技局官网下载中心下载

后填报，加盖本企业公章。 

（四）支持强度 

1．省级众创空间、孵化器补助 

20-40 万元。对新认定的省级综合类孵化器一次性给予 30 万

元的补助，对新认定的省级专业类孵化器一次性给予 40万元的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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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；对新备案的省级综合类众创空间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的补助，

对新备案的省级专业类众创空间一次性给予 30万元的补助。 

2．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 

20-30 万元。对新认定的市级综合类孵化器分别一次性给予

20万的补助。对新认定的市级专业类孵化器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

的补助。 

3．市级众创空间备案 

予以备案。备案后，年度绩效评估为优秀、良好，分别给予

30万元、15万元奖励。 

4.南昌市重点实验室 

采取后补助方式，两年组建期满，考核通过后给予 20 万资金

支持。 

5.南昌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

采取后补助方式，两年组建期满，考核通过后给予 20 万资金

支持。 

6.省技术创新中心奖励兑现 

支持强度：省技术创新中心 50万元/家。 

（1）对已获得并享受国家级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研究

中心等市级补助资金的依托单位，不再重复进行补助。 

（2）对曾获得过市级研发平台补助的单位，按最高奖补标准

进行补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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